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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1142 号代表建议的

答复 

吉市监议字〔2020〕1号 

王乃晶代表： 

  您在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给予获得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

的企业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奖励的建议》收悉，首先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

支持，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 

  近年来，市场监管总局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企业标准化工作，市场监管

总局等八个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实施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制度的意见（国市监

标准〔2018〕84 号）》，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强化标准引领，树立行业标杆，推
动建立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制度。我厅积极协调省发改委、省科技厅等部门联

合印发了《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等八部门关于印发吉林省企业标准“领跑

者”实施方案的通知（吉市监联字〔2019〕24 号》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组

织全省 283 人开展了相关业务培训，建立了微信工作群，随时为企业的疑难问

题提供服务。同时我厅在“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”中注重培育

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，经过一年的培育，四平巨元瀚洋板式换热器有限公司荣

登 2019 年度全国第一批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名单，Q/THT C47_2019 板式热交

换器标准领跑全国。期间，四平市热交换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做了大量工

作，并荣获 2019 年度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评估机构“杰出贡献奖”奖牌。 

  完善激励政策是《通知》中的一项重点任务，《通知》明确优先推荐企业

标准“领跑者”申报标准创新贡献奖、质量奖；在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试点确
认和品牌价值评价等工作中采信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评估结果；鼓励各级政府

采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符合相关标准的产品和服务；

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给予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信贷支持；鼓励电商、大型卖场

等平台型企业积极采信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评估结果。 

  目前我厅拟修订《吉林省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计划将国家企

业标准“领跑者”列入资金支持范围。 

  非常感谢王乃晶代表对我省实施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制度的高度重视和大

力支持，希望在今后工作中能继续得到您更多的宝贵意见和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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